
2006年财政部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

工薪酬》（简称“职工薪酬准

则”），以及2007年财政部发布

施行的《企业财务通则》，对现

行的应付福利费处理做出了新

的规范。职工薪酬准则改变了

以前按工资总额14豫计提职工

福利费的做法，采用据实列支

的处理办法，超过税法规定允

许列支的部分调整应纳税所得

额。这种改变对企业大致会产

生以下影响。

1. 改变了财务指标的评

价内容，影响了企业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的可比性。职工薪

酬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在职工

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

应付的职工薪酬确认为负债，

除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外，应当根据职工提

供服务的受益对象分别处理；对于取消的按工资总额计提的

14%的职工福利费，企业可以按实际发生额列支。这意味着新

规范下的年度财务报表所涉及的企业财务状况中的流动负

债、存货成本和经营成果中的期间费用较以前年度财务报表

相比范围扩大，各种反映偿债能力的指标、营运能力指标、盈

利能力指标在纵向上将失去可比性。报表使用者应关注福利

费的取消会对报表分析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不但要分析“表

内关系”，还要关注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产生影响的“表外项

目”，以便获得相对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信息。

2. 重新调整了国家、股东、职工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取

消应付福利费的计提，职工福利性质费用据实列支，不再允许

有余额，其实质是国家、股东、职工之间的利益得到重新分配。

按原制度产生的应付福利费结余，按新会计准则一部分转为

国家的所得税收入，一部分转为企业的留存收益，实质是股东

的权益，另一部分通过一定的程序，以现金红利的方式分给了

股东，成为股东的既得利益。从资金上来说，按原制度产生的

应付福利费结余，按新会计准则一部分上交国家，一部分可能

分配给了股东，只有作为留存收益的那部分企业才可以利用，

因此企业可以利用的资金相对减少。

由于职工福利性质费用列支得越多，可在国家与股东之

间分配的利益就越少，所以需要一定的配套政策，规范职工福

利性质费用支出范围。《企业财务通则》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企

业不得承担：属于个人的娱乐、健身、旅游、招待、购物、馈赠等

支出；购买商业保险、证券、股权、收藏品等支出；个人行为导

致的罚款、赔偿等支出；购买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支出；应由个

人承担的其他支出。所以，从《企业财务通则》规定来看，对于

惠及全部或部分职工的一些福利性费用，比如职工旅游费、节

日慰问费、职工困难补助等，由于是用于职工个人，所以也是

禁止企业承担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职工在企业中享受到的利

益水平下降，因为《企业财务通则》这么规定，主要是为了杜绝

公款私用、以权谋私的现象发生，避免因个别人的不当行为危

及企业、国家和股东利益，而不是真正降低职工收入水平。企

业可以通过适当提高职工工资水平的方式，将暗补变为明补，

这样既可以提高职工收入分配的透明度，降低个别职工不当

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又可以使职工的整体收入水平不至于降

低，使职工的工作积极性逐步提高。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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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使用权的会计处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规定，企业取得的土地使用权，通常应当按

照取得时所支付的价款及相关税费确认为无形资产。如果房

地产开发企业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用于建造对外出售的房屋

建筑物，其相关的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应当计入所建造的房屋

建筑物成本。企业外购房屋建筑物所支付的价款中包括土地

使用权以及建筑物的价值的，则应当对实际支付的价款按照

合理的方法在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之间进行分配；如果

确实无法在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

应当全部作为固定资产，按照固定资产确认和计量的原则进

行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第 38号———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规

定，首次执行日之前已计入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的土地使用

权，符合无形资产准则规定的应当单独确认为无形资产的，

首次执行日应当进行重分类，将归属于土地使用权的部分从

原资产账面价值中分离，作为土地使用权的认定成本，按照

无形资产准则的规定处理。企业改变土地使用权的用途，停

止自用土地使用权而用于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时，应将其账

面价值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2. 土地使用权的税务处理。

（1）房产税。《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若干具体

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财税地字［1986］8号）规定，计算房

产税的原价以固定资产账簿记载的房屋原价为依据。《企业

会计制度》规定，企业购入或以支付土地出让金方式取得的

土地使用权，在尚未开发或建造自用项目前，作为无形资产

核算，并按本制度规定的期限分期摊销。企业（非房地产企

业）利用土地建造自用项目时，应将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

全部转入在建工程成本。可见，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

其房屋原价是包括土地使用权价值的，改按企业会计准则

后，应将土地使用权从房产原价中分离，单独作为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的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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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进而减少应纳房产税。

（2）企业所得税。通常情况下，土地使用权的初始计量与

计税成本是一致的，均以实际成本计量。但如果是以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或企业合并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其会计成本与

计税成本可能不同。

3. 举例说明。

例：20伊6年 1月 1日，A股份有限公司购入一块土地的

使用权，以银行存款转账支付 900万元，并在该土地上自行建

造厂房等工程，发生材料支出 1 000万元，工资费用 500万

元，其他相关费用 1 000万元。该工程已经完工并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假定该土地使用权的使用年限为 50年，该厂房的

使用年限为 25年，期末土地使用权和厂房都没有净残值，且

采用直线法进行摊销和计提折旧。为简化核算，不考虑其他相

关税费。

A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淤支付转让价款，借：无形资

产———土地使用权 900万元；贷：银行存款 900万元。于在土

地上自行建造厂房时，借：在建工程 2 500 万元；贷：工程物

资 1 000万元，应付职工薪酬 500万元，银行存款 1 000万

元。盂厂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借：固定资产 2 500万元；

贷：在建工程 2 500万元。榆每年分期摊销土地使用权和对厂

房计提折旧时，借：管理费用 18万元（900衣50），制造费用100

万元（2 500衣25）；贷：累计摊销 18万元，累计折旧 100万元。

所得税处理：土地使用权的摊销年限会计与税务处理一

致，申报所得税不作纳税调整。如果厂房的会计折旧年限与税

务折旧年限选择存在差异，则每一纳税年度的差额应当作纳

税调整。房产税处理：按企业会计准则核算的房屋原价为 2 500

万元，并以此作为计算房产税的依据。茵

我国2007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会计》

（以下简称“《会计》教材”）在存货期末计量的具体方法中，对

可变现净值的确认采用两种计算基础：合同价格和市场价格。

在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是现值，合同价格则是将来值，这

就是说对按可变现净值确认的存货有两种确认基础：现值和

将来值。《会计》教材如此规定，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第一，笔者认为对同一种会计要素，应只有一种计量基

础，这样才能保证口径一致，才有可比性。比如，有甲乙两个公

司，销售同一型号的设备，若甲公司有合同约定，期限为6个

月，按合同价格确认的可变现净值为1 200万元，乙公司没有

合同约定，按市场价格确认的可变现净值也为1 200万元，若

此设备的成本均高于可变现净值，那么在资产负债表上列示

的存货价值均为1 200万元，那能否认为这两家公司持有的存

货价值相等呢？显然是不能的，因为它们是按不同的计量基础

确认的，一个是现值，一个是将来值，是两个不同时点的数值，

没有可比性。

第二，对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是出于谨慎

性原则考虑，以避免高估资产。而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按合同价

格确认，以此确定的存货价值是将来值，是没有折现的，势必

高估资产。

以《会计》教材第82页的例4-1为例：2007年8月1日，甲公

司与乙公司签订了一份不可撤销的合同，双方约定，2008年1

月25日，甲公司应按每台62万元的价格向乙公司提供W1机器

100台，2007年12月31日，甲公司此机器的成本为5 600万元，数

量为100台，单位成本为56万元/台，此时市场价格为60万元/

台，假定不考虑相关税费。因销售价格已由合同约定，且库存

量等于合同约定的数量，可变现净值按合同价6 200万元作为

计量基础。

如果市场利润率为7%，则可变现净值的现值为6 165万元

［6 200衣（1+7%）1/12］，从而高估资产35万元（为了计算方便，

按一个月计算现值，因为有的合同期限不止一个月）。

第三，对第二种情况下确认的可变现净值实际上是两个

不同时点的价值的和，一部分是按合同数量和合同价格为基

础确认的将来值，一部分是按市场价格和多余数量为基础确

认的现值，这就相当于把以千克为单位和以克为单位的两个

物品相加，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当然也会高估资产。

以《会计》教材第82页的例4-2为例：2007年11月1日，甲

公司与丙公司签订了一份不可撤销的合同，双方约定，2008年

3月31日，甲公司按每台15万元的价格向丙公司提供W2型机

器120台，2007年12月31日，甲公司W2型机器的成本为1 960

万元，数量为140台，单位成本为14万元/台。根据甲公司销售

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向丙公司销售W2型机器的平均运费为

0.12万元/台，向其他客户销售W2型机器的平均运费为0.1万

元/台，2007年12月31日，W2型机器的市场销售价格为16万

元/台。根据上述资料和相关规定确定的W2型机器的可变

现净值=（15伊120-0.12伊120）+（16伊20-0.1伊20）=1 785.6+

318=2 103.6（万元）。

需要指出的是，1 785.6万元是按合同价格乘以合同数量

减去相关费用的金额，是将来值；318万元则是按市场价格乘

以多余数量减去相关费用后的现值。笔者认为，把以不同计量

基础确认的不同时点的数相加的和作为存货的期末价值确实

令人费解。而且，假定市场利润率为7%时，则计算按合同价格

确认的可变现净值的现值为1 755.6万元［1 785.6衣（1+7%）1/4］，

从而高估资产 30万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可变现净值的计算都应以现值作

为计量基础，即应把以合同价格为基础确认的可变现净值按

一定的折现率折现，这样按可变现净值确认的存货价值就都

是以现值为计量基础的，从而使提供的存货信息具有可比性

和相关性。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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